供应商邮寄标书承诺书
致深圳市与成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关于我公司参与的  （项目名称）  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我公司认可以邮寄或现场递交方式递交本项目的投标文件，并对相关事宜承诺如下：

一、我公司认可如通过“顺丰速运”的邮寄方式，按照规定的递交投标文件截至时间前”由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向贵公司递交投标文件，快递单上已清晰写明投标人名称和项目编号，我公司承诺一旦邮寄，途中所引发的破损、误拆标书，或者逾期等导致投标文件被拒收的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二、我公司知悉如通过邮寄方式递交的投标文件的递交时间以贵公司代表签收的时间为准。

三、我公司已知悉开标现场全程监控录音，承诺认可不参与开标会，承诺认可开标现场结果，并承诺不针对由此所引发的事项提出质疑等相关异议。
四、为确保项目顺利开展，通过邮寄方式递交投标文件的各投标人需盖章签署《供应商邮寄标书承诺书》，在投标截止前将扫描件发送至我司电子邮箱：yc@yuchengzb.cn。

投标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